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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

2012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1 时在本公司恒运大厦 6M 层第二会议室召

开，会议应到监事 5人，实到监事 4人。监事郝必传因公未参加会

议，委托监事张跃峰行使表决权。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

规定。监事会主席林毅建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。会议形成决议如下： 

一、以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并报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以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。形成了监事会对 2011 年年度报告

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与会监事仔细核查了《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

年年度报告》全文及其摘要，一致认为：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

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公

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

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，年度

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

务状况等事项。 



 

三、以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201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。 

四、以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2011年度财务报告》。 

五、以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

2011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及其他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监事会认真核实了《公司 2011 年内部控

制评价报告》。公司监事会认为自我评价真实、完整地反映了公

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、健全和执行的现状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

题；改进计划切实可行，符合公司内部控制需要；对内部控制的

总体评价是客观、准确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二Ｏ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

 


